国家税务总局钟山县税务局红花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征收决定书
钟红分税社字〔2025〕1号

广西蓝碧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122MAA7TJPN9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谢丽玲 居民身份证号码：431123200302035020
注册地址：钟山县工业大道西侧钟山县农民工返乡创业园1#厂房
你单位应缴未缴2024年1月至2025年10月的基本养老保险费￥69454.95元，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育保险）￥24467.84元，工伤保险费￥1302.23元，失业保险费￥2893.96元，以上累计欠缴社会保险费本金人民币(大写)玖万捌仟壹佰壹拾捌元玖角捌分（￥98118.98元)，滞纳金人民币（大写）壹万壹仟柒佰叁拾叁元陆角贰分（￥11733.62元），滞纳金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计算，暂计算至2025年11月4日。后续滞纳金按实际缴纳之日的天数继续计算（计算公式：本金*0.05%*天数）。
[bookmark: _GoBack]2025年7月14日，国家税务总局钟山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依法作出《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钟二分税社限缴通〔2025〕13号），并依法送达，你单位逾期仍未缴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现作出如下征缴决定：
请你单位收到本决定后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钟山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大写）玖万捌仟壹佰壹拾捌元玖角捌分（￥98118.98元）和滞纳金人民币（大写）壹万壹仟柒佰叁拾叁元陆角贰分（￥11733.62元）。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钟山县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本决定逾期既不申请复议也不向法院起诉，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钟山县税务局红花税务分局（公章）
             2025年11月5日     
具体欠费情况如下：
	广西蓝碧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社会保险费欠费明细

	
	
	
	
	
	单位：元
	

	序号
	险种
	费款所属期起
	费款所属期止
	欠缴本金
	滞纳金（截止2025年11月4日）
	合计

	1
	基本医疗保险费
	2024-1-1
	2025-10-31
	24467.84 
	2883.64 
	27351.48 

	2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
	2024-1-1
	2025-10-31
	69454.95 
	8345.81 
	77800.76 

	3
	工伤保险费
	2024-1-1
	2025-10-31
	1302.23 
	156.49 
	1458.72 

	4
	失业保险费
	2024-1-1
	2025-10-31
	2893.96 
	347.68 
	32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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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18.98 
	11733.62 
	1098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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